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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启者： 
 
有关就矿业及勘探公司制定新《上市规则》的咨询文件 
 
本交易所现建议更新《上市规则》第十八章有关矿产及油气勘探及开采公司的规则，建议

的详情载于今天刊发的《咨询文件》内，敬请留意。本所今次提出修订建议，是希望更新

《上市规则》中有关矿业及勘探公司的规则，使之与国际最佳常规看齐，确保投资者获得

重要而又可靠的数据。  
 
预计有关建议对现时从事矿业及／或勘探业务的上市发行人的影响有限。 
 
若建议获采纳，现有上市公司日后签订「主要」或以上级别的交易（定义见《上市规则》

第十四章）以收购矿业及／或勘探资产时，均要就所拟购入的储量及资源量提供按国际报

告准则编制的独立技术报告。有关矿业及／或勘探资产的「主要」收购（或更高级别者）

完成后，该现有上市发行人即被视为「矿业及勘探公司」（定义见《咨询文件》），除非

该现有发行人能证明其不应被如此归类，则作别论。  
 
如获归类为矿业及勘探公司的上市发行人，必须在中期（半年度）报告及年报内提供有关

勘探、采矿及发展业务和所产生开支的详情。 
 
除上述有关主要交易的规定外，现有上市发行人若过往曾刊发有关储量及／或资源量的详

情，也须每年一次在年报内更新该等资料，方法可以是由公司内部管理人员作陈述，包括

表示没有重大变动的声明。 
 
此外，《咨询文件》亦就多项关于寻求在联交所新上市的矿业及勘探公司的建议进行讨

论。具体而言，这些公司必须证明： 
  

• 其拥有根据任何一套建议中的国际认可准则确认的「资源」；  
• 其营运资金，足以应付未来十二个月的预计营运资金需要的 125%；及 
• 其已在招股章程或交易通函内披露对其业务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及环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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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建议的咨询期由 2009 年 9 月 11 日至 11 月 11 日止。各项建议须待刊发咨询总结并经

正式批准方告生效。  
 
本所诚邀 阁下阅览《咨询文件》并就各项修订建议给予意见。本所对市场人士的回应持

开放态度，并将根据市场共识编订各项建议的总结。《咨询文件》由今天起可在香港交易

所网站 www.hkex.com.hk/consul/paper/cp200909m_c.pdf 下载。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科主管 
 
 
 
狄勤思  谨启 
2009 年 9 月 11 日 


